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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16     股票简称：坚瑞沃能     公告编号：2017-029 

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新联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中国沃特玛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与安徽星凯龙客车有限公司合作的意向性约定，不涉及具体的交易金额，付诸实

施过程中仍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能否最终完成以及最终完

成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签署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中国沃特玛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联盟（以下简称“创新联盟”或“甲方”）

是由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沃特玛

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玛”）联合电机、电控驱动系统、动力总成、充

电设备、运营平台等企业、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组成的企业联盟，沃特玛作为创

新联盟的理事长单位，也是创新联盟的核心成员。 

创新联盟与安徽星凯龙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凯龙客车”或“乙方”）

为进一步提升双方整体合作力度，建立长期的、具有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于近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乙方将根据甲方及其联盟成员企业的纯电动汽车需求，在合法和乙方的经营

范围之内为甲方及其联盟成员企业生产制造纯电动汽车（含零配件）；甲方及其

联盟成员企业按照其与乙方签订的合同约定采购乙方生产的纯电动汽车。在合法

和甲方的业务范围之内为乙方提供纯电动汽车生产技术支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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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联盟成员向乙方采购的新能源汽车，其核心零部件应在符合产品公告一

致性的基础上，乙方优先从甲方联盟成员单位采购（电池、电机、电控必须向甲

方联盟成员单位采购），具体以技术协议为准。乙方应配合甲方电池、电机、电

控等核心零部件上公告。甲方联盟成员每向乙方采购 1 辆纯电动汽车，乙方需向

沃特玛创新联盟成员购买 3 组电池，按照 1：3 比例以此类推。2017 年乙方向甲

方联盟成员采购不低于 450 套电池及 150 套电机，150 套电控，甲方联盟成员共

需向乙方采购不低于 150 台纯电动客车。 

二、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主体为创新联盟，沃特玛作为创新联盟的核心

成员，本次协议的签署将促进公司动力电池的销售，战略合作协议的实施预计为

公司带来 1.37 亿元以上的收入，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2、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创新联盟与星凯龙客车根据合作意向，

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意向性约定，能否最终完成以及最终完成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协议约定的采购事宜尚需与公司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同，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本协议涉及的事项尚具有不确定性，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创新联盟与星凯龙客车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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